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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枣庄

主打

枣枣庄庄城城乡乡医医保保并并轨轨时时间间出出炉炉
实行过渡期制度，这期间双轨运行，政策不变

本报记者 李泳君 杨兵三

为了加快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做
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整
合工作，枣庄3月7日出台实施方案，将城镇居民医保
和新农合整合，建立统筹城乡的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制度，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统一管理，实现市级
统筹，实现管理体制、政策制度、信息系统统一。

今年12月31日之前为过渡期

按照枣庄市的统一安排，
新农合职能、编制、人员、基
金、资产等，由卫生部门整体
移交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门，同时将解决好体制、制度
并轨，居民参保缴费和就医报
销确保不受影响。

本次整合，在管理体制方
面，枣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负责全市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工作，区(市)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
内的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市、
区 (市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门所属的医疗保险经办机构
具体承办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经办业务。市、区(市)新农合
管理职能、机构、编制、固定资
产、资金、文书档案、数据资料
等随人员划入一并划转、移
交，其中固定资产、资金和档

案的移交分别按照财政、档案
管理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

按照政策规定，在统一
政策方面，城镇居民医保基
金和新农合基金 (含重大疾
病医疗保险资金 )合并为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纳入
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统一
管理。实行整合过渡期制度，
过渡期从3月7日开始至2014

年12月31日结束，这期间内，
新农合医疗待遇按原政策规
定执行。

过渡期结束后，由财政
部门负责协调撤销新农合基
金专户，将基金转入城镇居民
医保专户，更名为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专户。2015年1月起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实行市
级统筹，由市级居民医保经办
机构统一核算，统筹使用。

明年起按新政策兑付

6月前完成医保系统升级改造
统一信息管理系统。按照标准统
一、资源共享、数据集中、服务延伸
的要求，充分利用现有资源，防止
重复建设和浪费，整合城镇居民医
保和新农合管理信息系统，建立起
覆盖城乡的医疗保险信息网络。各
级要加大资金投入，确保2014年6

月底前完成对居民医保信息系统
的升级改造，建立统一的居民参保
人员、药品和诊疗项目、服务设施

范围目录等数据，并实现信息系统
与所有经办机构、定点医疗机构的
联网。大力推行社会保障卡的发放
应用，逐步做到参保人持卡缴费和
就医结算。

新农合划入人力资源部门市
新农合在编在职工作人员，以及
区 (市 )和乡镇从事新农合工作的
在编和聘用人员划入同级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门。2013年3月15日
前，卫生部门现有承担新农合职

能的机构、编制和人员移交到位，
并明确职能、机构、编制等调整、划
转事项。

职能、机构、人员、基金整合
后，在过渡期内维持城镇居民医保
和新农合制度双轨运行、政策不
变。2014年8月底前，由市人社局牵
头整合出台统一的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政策。9月1日起，按统一政策
组织居民参保缴费，2015年1月1日
起按新政策兑付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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